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粤发改价格函 〔⒛20〕 419号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执行农业生

产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 ),广 东电网公司,深圳供电局 :

为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扶持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,规 范电价管

理,现就执行农业生产电价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:

一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,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

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。

二、电网企业应主动服务、认真甄别 ,按照上述第一点及 《广

东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(粤价 〔⒛ 13〕 ”8号 )等规定,落实好对相关农业

生产、农产品初加工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电价的政策。

三、对于同一用户内既有执行农业生产电价的电量、又有执

行其他电价的电量,且难以单独分表计量的,电 网企业可与用户

沟通,结合实际情况,按照用电功率、用电时间等参数确定比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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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计算出各自的电量并执行相应的电价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家发展改革委,

伊和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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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农业农村厅,省粮食和储备局。


